
訂立23條 促進社群和諧
黃遠康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日前，筆者出席了

一場《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的公眾諮
詢會，律政司司長及
保安局局長向與會人
士介紹了本次二十三
條立法如何參考了大
量的外國相關法律，
並補足了《香港國安
法》尚未涵蓋的罪

行，共同構築更為健全的維護國家及香港安
全的法律制度框架。

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將於本月底結束，
有部分人認為本次諮詢期略為倉促。其實，
根據對社會廣泛評論的觀察，以及聆聽了諮
詢會上各個專業界別人士的發言，筆者認
為，至少在政商界及各專業界別內，普遍的
意見都希望二十三條能夠盡快通過，讓香港
重回 「全力拼經濟」的正軌。

二十三條對港正面意義
二十三條立法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多方面的

正面意義，最首要的就是維護國家安全，營造
穩定發展環境。國家安全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

礎，經歷了社會動亂到《香港國安法》的 「由
亂到治」，二十三條立法可以有效防範和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為
企業和投資者提供安全穩定的營商環境，真正
步入 「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香港社會整體更
和諧穩定，對於我們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
運中心的發展至關重要。

其次通過二十三條立法，可向國際社會展示
香港的法治，提升香港國際形象，增強國際競
爭力。本次立法既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法治
及司法獨立的尊重，又是完善香港特區法律體
系的重要舉措，同時亦體現了香港特區政府維
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和能力，有助於提升香港的
國際形象，增強香港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力。
一個安全穩定的香港，將更能吸引國際人才和
資本，提升自身的經濟活力。

此外，立法可促進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
這個回歸26年多終於可以履行的憲制責任若
得以完成，有利於消除內地企業對香港投資
的顧慮，為香港企業進入內地市場提供更大
的便利，吸引更多內地企業到香港設立分支
機構或上市，促進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的進
一步發展，促進香港與內地人才、資金、技
術等要素的自由流動。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

聯繫的重要橋樑，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 「一帶一路」倡
議中發揮更大作用。

多管齊下進行宣傳解說
當然，有市民對陌生的法例感到不安乃人

之常情。面對民間的不理解聲音，一方面需
要從社會的不同階層切入，委派專人與各界
各階層的市民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及釋疑，另
一方面亦需要通過不同媒體平台的宣傳，以
簡明扼要的語言及生動有趣的方式，介紹本
次立法的重點，尤其需要讓市民認識到二十
三條的制定是天經地義，且英、美、日、星
等國在這方面的立法嚴苛程度 「有過之而無
不及」，是經濟民生發展的最基本保障。

當立法通過之後，市民逐漸會如《香港國安
法》的推進過程一般，認識到只要正常、守法
地過日常生活，二十三條並不會對他們的生
活造成任何影響，反而能夠為經濟回溫創造良
好的環境。既然二十三條立法是眾望所歸，且
對香港而言有眾多正面意義，那麼盡快通過，
並將施政重點盡早轉移回經濟及民生發展的正
軌之上，對於所有關心香港、為香港想的人
而言，都是最理想的做法。

李秀恒

商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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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事講場
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

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
一，而日前公布諮詢文件後亦得到坊間普遍的正面回
應。雖然社會主流較為關注 「竊取國家秘密」、 「勾結
境外勢力」等條文的定義和舉證門檻，但是筆者認為，
諮詢文件中關於 「煽動意圖」的部分同樣值得討論，因
為特區政府在文件中加入更加清晰的定義，將 「意圖引
起香港特區居民間或中國不同地區居民間的憎恨或敵
意」加入條文之中，令基本法二十三條對於國家安全以
至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帶來更加積極的作用。

制訂法例規管族內歧視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相信市民對於部分港人，

尤其是反中亂港分子經常利用不同的機會攻擊或醜化
內地同胞的經歷記憶猶新。例如當年自由行最高峰的
期間，有反對派政黨就煽動群眾對在街上拖行李箱的
內地遊客指罵甚至動手；對於新移民，就會貼上極不
恰當和極不尊重的標籤，例如 「蝗蟲」等字眼，將他
們抹黑成來港掠奪公共資源的人。在這種氛圍之下，
不少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受到影響，甚至被反對派利
用參與各種反中、仇中的活動上，嚴重損害兩地人民
的交流和感情之餘，亦造成過去數年社會動蕩及撕裂
的問題。

可惜的是，雖然部分別有用心的港人一步步升級他
們對於內地同胞的仇視情緒，就算現時已經訂立香港
國安法，仍然有少數市民以 「軟對抗」的方式在不同
平台繼續製造兩地人民的矛盾，但是目前本地並無任
何適用的法律可以阻止相關的行為。以《種族歧視條
例》為例，雖然條例保障任何人不論種族、膚色、性
別等因素而遭受歧視、騷擾及中傷，可是根據平等機
會委員會的解釋，由於內地同胞都是屬於華人，所以
即使港人以歧視性字眼侮辱前者，都不會觸犯相關法
例，令社群之間的敵意和憎恨愈演愈烈。

因此，制訂相關法例規管這種行為，是最有效維持
社會穩定和諧的必要之舉。事實上，隨國家在世界
政治及經濟舞台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國家的
發展為香港帶來寶貴的機遇，香港必須融入大灣區的
發展，加強兩地民眾在經濟、文化、人員等不同方面
的往來，香港不可能縱容過往挑撥社群仇恨的行為再
度發生，讓政治爭拗阻礙經濟民生的改善。

其實，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澳洲等都有類似
的法例，保障國民之間不會產生仇恨，避免讓國家陷
入對抗和內亂之中。香港參考多個地方的經驗，制訂
相同原意的法例，是明智而合理的做法。希望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可以迅速完成，讓香港不同社
群以及兩地民眾都可以有一個和諧安祥的生活環境。

讓香港財政可持續 察潮

民意建言 香港是全球稅率最
低的地區之一，特區

政府的收入組合亦非常簡單。可歸納為五大
類，分別為：利得稅、印花稅、薪俸稅、賣
地收入、投資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其中每財
政年度的政府賣地收入，是財政預算的重大
收入來源，其次是印花稅，其餘是投資收入
以及其他收入。眾所周知，賣地收入作為財
政預算收入的主要來源，其波動性是最高
的。隨特區政府高地價政策失衡，嚴重影
響實體經濟和造成社會貧富懸殊，備受社會
各界的關注。未來香港過度依賴房地產產業
和賣地收入，能否充當政府財政穩定可靠的
收入來源，依然值得社會持續跟進。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財政盈餘與政府公共
開支，都能做到比較平衡的。主要原因是遵
守《基本法》第五章〈經濟〉第107條，對
財政預算案有規範性量入為出原則。 「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
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
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筆者嘗試從基本
法立法歷史背景方面，作出深入的鑽研，就
《基本法》第107條原則的法
理法意，立法歷史背景等有如
下理解。

特區政府要有能力保住香港開放型經濟體
「整體穩健及繁榮活力」，最終目標是財政

預算要能夠達致收支平衡，避免赤字，有財
政盈餘儲備。但當香港面對百年一遇的逆周
期，以至面對環球經濟大環境出現不確定性
的時候，即使特區政府財政預算將會出現數
年赤字預算，從財務技術層面而言是可以理
解的。但最終要以結果為目標，當處理好經
濟不景氣逆周期之後，到結帳計數時，只要
儲備達到《基本法》規定 「力求收支平衡，
避免赤字」，香港的整體財政預算就不會出
現違背基本法的相關要求。

政府宜繼續開源節流
近幾年來，面對 「顏色革命」社會動蕩，

中美摩擦貿易戰，以及新冠疫情肆虐等多重
因素影響下，香港正面對自回歸以來，歷史
罕見的嚴重經濟衰退。故此對於《基本法》
第107條的相關原則規範，不宜過度墨守成
規，或過度死板解讀。筆者建議財政司司長
應以可持續的、具前瞻性的思維，採取應對
逆周期財政措施，負責任地決策部署，應對

目前香港前所未有的挑戰。相信後段只要再
追上順景的經濟上升周期，是可以扭虧為盈
的。

最後，關於月底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傳
統論述和操作手法，不外乎開源節流。如
何削減政府開支和持續有效增加財政收
入，在目前的環境談何容易。關於開源節
流措施，只要願意花一點點心思，是可以
做得到的。以 「豁免差餉」 「電費補貼」
為例，由公司持有的物業、空置的物業，
就不應該再享有 「差餉豁免」；工商業物
業不應該再享有 「電費補貼」、 「排污費
補貼」等待遇。又例如，基層上班族因加
班OT，或收取 「約滿酬金」所增加的不定
額收入，不是可持續收入，就不應該將其
計算入來年薪俸稅的預繳稅當中。長遠而
言，政府對居住在公屋的富戶，不應該再
提供任何形式的租金資助或補貼，鼓勵富
戶優先購買 「綠置居」，並遷出公屋。最
後，政府需要及早未雨綢繆，研究香港財
政收入結構改革問題，避免過度依賴房地
產產業作為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

盡快23條立法穩經濟

韓國醫界爆發工潮，抗議政府擬於明年起增加

2000個醫學院招生名額，增幅為65%。醫生認

為，醫療資源不足、待遇不佳才是底因，應改善

的是制度，而非大量增聘人手。

即使如此，以人口比例計算，韓國醫生仍難言

多。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顯示，韓國每

1000人口只有2.6名醫生，既遠少於歐洲普遍的

4名，亦跟經合組織37國平均的3.7名相去甚遠，

並 幾 乎 在 發 達 國 中 敬 陪 末 席 。 香 港 方 面 ，

OECD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每1000人則有2名

醫生，較韓國還要低。最新韓國官方統計顯示，截至2021年全國醫生

人數有近11萬名。過去十年間，當地醫生人數已

每年增逾2000名，增幅超過2%。而2008年至

2013年間增幅更大，年均涉約3400名或4%。

韓國政府警告，1.3萬名在醫院工作的醫生，不

宜拿人民性命健康作威脅，並指醫生集體罷工違

法，可對他們發出復工令，違令者可被吊銷牌照

及判監。

究竟怎樣平衡醫生權益與病人權益？

韓國醫生連年增仍不夠商報圖說商報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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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本港人口持續反彈，且還創出新
高。統計處昨公布，去年底人口增
至750萬，連升兩年；更重要的是，
經修訂的去年中數字，更新為753.61

萬，創出歷史新高。早前，受累疫情及
黑暴，本港人口有持續減少之象，一度引

起各界高度關注；時至今日，隨通關復常，社會從
「由亂到治」走向 「由治及興」，事實證明，人們再

以腳步對香港投下信任一票。展望未來，香港聚人
才、吸人才的磁石效應還勢進一步發酵加強。

與2022年中的低位比較，2023年中創新高時的人
口大幅增加19萬人；其中反彈最多的乃流動居民，
增幅高達 13 萬人或 87%，另外常住居民亦增約 6 萬
人。何謂流動居民？即在統計時點前後半年，在港逗
留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何謂
常住居民？除了統計時點前後半年在港逗留最少三個
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還包括當刻在港的非永久性居
民（旅客不在其中）。換言之，不論基於疫後恢復通
關，抑或看見香港安定繁榮，香港永久性居民以流動
居民的方式回港，乃是推動香港人口回升的最大主
因。他們不是短短來港幾天，而是至少逗留超過一個
月。香港作為自由港，過往流動居民人數一直徘徊在
21萬至23萬之間，不過自2019年中起卻罕有地跌穿
20萬，2021年中甚至不足8萬，現在則更勝從前回升
到27萬至28萬。

相對來說，常住人口增幅則較慢，原因有多方面。
一是死亡因素：新冠疫情既奪走了性命，人口老化下
每年逝世人數也難免走高，加速人口流失。二是生育
因素：去年出生人口縱回升，但幅度僅 2%，期內
3.32萬名嬰兒呱呱墜地，亦遠不及疫前的5萬多名，
更莫說80至90年代的年約7萬至8萬多名等，顯見新
血補充並不足夠。在老齡化與少子化的雙重夾擊下，
香港近幾年人口均現自然減少，若無人口移入，只怕
跌浪更加驚人。港人移民內地或外地，加之疫下來港
就業就學人士回鄉返國，無疑也推低了常住人口數
目。不過因港府積極 「搶人才」，截至去年底經各項
人才計劃抵港者有9萬人，結合約4萬名單程證持有
人的移入，則進一步發揮了撐起人口的作用，尤其是
前者所涉大量高端強援來投，不單有利於優化人口結
構，亦印證了香港聚人才、吸人才能力之強。

人口反彈固然可喜，惟吸人留人的工作尚須進一步
加強。統計處昨亦公布了最新就業數據，失業率維持
2.9%低位也屬喜事，但錢幣的另一面則反映勞動市場
嚴重偏緊。受累於老齡化與少子化等，勞動人口近年
跌跌不休，從2018年中高峰的400餘萬，持續拾級而
下至最新的380萬。其中，40歲以下勞動人口全線報
跌，反之60歲以上的卻大幅攀升。各行各業的招聘
困難以至青黃不接，難免會窒礙正常的經濟發展與服
務提供，譬如醫護人手缺便導致看病難、建築工人缺
便導致工程延誤和成本上漲等等，最終只會損及市民
自身利益。所以，為了切合未來所需，本港還須繼續
完善聚人才、吸人才的條件，拆牆鬆綁，理順政策。
從人口減少，到人口創新高，積極 「搶人才」的方針
方向始終不應變。說到底，一個穩定繁榮的香港，不
愁人才不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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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 年 2 月 28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 年 2 月 28 日  14:00
召开地点：上海市长乐路 161 号新锦江大酒店四楼兰花厅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 年 2 月 28 日
                                 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於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或相关内容已於 2024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将在会议召开前 5 个工作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
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
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Ｂ股 900929 锦旅 B 股 2024/2/23 2024/2/20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2024 年 2 月 27 日（周二），9:00 － 16:00
2.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165 弄 29 号 403 室（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

限公司内，地铁 2 号线、地铁 11 号线、公交 20 路、44 路、62 路、825 路可以
抵达）

电话：021-52383315，传真：021-52383305
3.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本人身份证；如委托登记，需持股东账户、委托

人身份证及受托人身份证。 
(2) 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

书（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4. 异地股东可於 2024 年 2 月 27 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5. 在上述登记时间段内，自有账户持股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2.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3.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10 楼 锦江旅游董秘室 
电话：021-20375012，邮箱：zhangjun@jjtravel.com。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1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4 年 2 月 28 日召开

的贵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於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於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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